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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审议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与相关方就

具体合作细节进行磋商，并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情况预计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别 
2020年预计发

生额 
2019实际发生额 

年初至 3 月
31日已发生

金额 

年初至 3 月 31日已
发生金额占同类业

务比重 

浙江东都节能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采购商品与
服务 

不超过2,000万
元 

1,228.46 万元 191.15 万元 26.57% 

提供租赁及
综合服务 

不超过200万元 83.09 万元 16.94 万元 4.10% 

腾轩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采购商品与
服务 

不超过500万元 184.90 万元 9.73 万元 8.11% 

出售商品与
服务 

不超过500万元 5.76 万元 0 0 

浙江伊丽特工艺
品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等 
不超过 20,000

万元 
12,787.55 万元 

4,127.78 万
元 

12.97% 

出售商品等 
不超过3,000万

元 
268.58 万元 5.52 万元 2.21% 

深圳德宝西克曼
智能家居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出售商品等 
不超过500万元 

19.55 万元 0 0 

深圳市得宝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等 59.86 万元 0 0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 2020年 4月 17日召开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谢建

勇、谢建平、谢建强、施服斌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事项，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1、浙江东都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都节能”） 

住址：临海市古城街道义城路 69号 

法定代表人：康灵江 

注册资本：4,821.303万元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麦秸、谷壳、

谷子秸、玉米秸、高梁秸、大豆秸、油菜籽秆、芝麻秆、棉花秆、麻秆的初加工；木粉、

锯末、木废料及碎片的加工、销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东都节能资产总额 11,281.28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为7,583.95万元；2019年度东都节能实现营业收入8,185.57万元、净利润647.74

万元。 

东都节能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谢建勇、谢建平、谢

建强等联合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及控制比例为 60.84%；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施服斌担任其董事。 

符合上市规则 10.1.3条关于关联法人的认定标准。 

2、腾轩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轩旅游”，原名：山水假日（北京）

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亮 

注册资本：11053.2456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南竹杆胡同 2号 1幢 9层 51019 

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

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策划；经济贸易咨询；



会议服务；婚庆服务；翻译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航空机票销售代理；火车票销售

代理；酒店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腾轩旅游资产总额 47,467.45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为 23,929.41 万元；2019 年度腾轩旅游实现营业收入 200,216.50 万元、净利润

3,642.20万元。 

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施服斌担任腾轩旅游监事，且控股子公司北

京联拓天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持有其 25%的股权。 

符合上市规则 10.1.3条关于关联法人的认定标准。 

3、浙江伊丽特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丽特”） 

法定代表人：康灵江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大洋街道柏叶中路 429号 

经营范围：工艺品、金属制品、户外家具制造，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伊丽特资产总额 13,776.37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159.59万元；2019年度伊丽特实现营业收入 17,174.04万元、净利润-82.75万元。(未

经审计） 

关联方东都节能董事长康灵江担任伊丽特执行董事，且持有其 50%股权。公司根据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伊丽特为公司关联方。 

4、深圳德宝西克曼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克曼”） 

法定代表人：谢建平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黄埔社区南洞圳头路 96号 1号厂房三层 

经营范围：室内家具及饰品的设计、销售；家具零售、批发；智能家居零售、批发；

家用电器、厨房设备批发、零售；家具零配件批发、零售；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床上

用品、窗帘、布艺类产品销售；木门窗、楼梯销售；地板销售；卫生盥洗设备及用具批

发；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销售； 室内装饰设计服务； 化工产品批

发、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成品油）；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室内家具及饰品的

制造、安装、维修服务；智能家居制造；家用电器、厨房设备维修服务；家具零配件维

修服务；燃气、太阳能及类似能源家用器具制造；床上用品、窗帘、布艺类产品制造；

木门窗、楼梯制造、维修；地板制造；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器具制造、

维修服务；建筑用石加工。 

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西克曼资产总额 23,816.21 万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为 19,044.07万元；2019年度西克曼实现营业收入 9,869.66万元、净利润-1,040.40

万元。 

西克曼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永强实业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谢建勇、谢建平、谢建

强等联合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及控制比例为57.50%；公司董事长谢建勇，副董事长谢

建平及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施服斌在西克曼分别担任董事、董事长、董事。 

符合上市规则10.1.3条关于关联法人的认定标准。 

5、深圳市得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得宝实业”） 

法定代表人：李善祥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黄浦圳头工业大道得宝工业大厦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易制毒化学品）、建材、燃气器具的销售；厨柜、浴柜的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以



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置前审批和禁止的项目）。厨具设备的生

产、加工；厨柜、浴柜的生产。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得宝实业资产总额 4,177.00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22.84万元；2019年度得宝实业实现营业收入 8249.69万元、净利润-35.46万元。(未

经审计） 

关联方西克曼董事李善祥担任担任得宝实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且持有其 90%股权。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得宝实业为公司关联方。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采购商品与服务等 

公司将采购浙江东都及其子公司生产的生物质燃料及热能服务，将根据公司各生产

线的改造计划与时间安排，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及结算方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采购腾轩旅游提供的差旅管理服务，满足公司差旅等相关业务需

求。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采购伊丽特公司生产的成品及半成品等，将根据公司各生产线

的生产计划与时间安排，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及结算方式。 

2、提供租赁及综合服务等 

浙江东都及其子公司租赁本公司闲置厂房，另其他综合服务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据实

结算。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腾轩旅游及其子公司出售商品及服务，联拓天际通过环球购、

金旅通等技术产品，为腾轩旅游及其子公司提供机票交易及分销业务解决方案，并向其

提供相关软件服务。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出售给伊丽特部分材料等，将根据公司各生产线的生产计划与时

间安排，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及结算方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出售商品等给得宝实业、西克曼及其子公司，均按照市场价格协



商确定具体价格及结算方式。 

四、 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发挥公司及关联人各自的优势，有利于公司及关联人资

产的充分利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

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 

五、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将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与公司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获得了独立董

事的认可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的实施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未造成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且公司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经营活动所需，

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

体现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

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并将该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 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七、 备查文件 

1、公司五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五届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五届八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四月十七日 


